附件

关于支持深圳南山—汕头濠江“百千万工程”产业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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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推动产业有序转移的工作部署，加快推进深圳南山—汕头濠江“百千万工程”产业合作园区（以具体公布范围为准，以下简称“园区”）开发建设，支持园区范围内企业高质量发展，特制订本措施。
一、支持措施
（一）支持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
供地类企业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40亩且固定资产投资额1亿元以上的，在约定开工时间内取得施工许可证后给予1000万元资金奖励，项目每增加20亩且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同时增加5000万元（含）以上的，奖励金额递增500万元，每家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
非供地类企业的设备投资额达到2000万元（含）以上的，在项目实际投产后，按照实际设备购置额（不含税）的10%给予奖励，每家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200万元。
（二）支持工业用地再利用
对规模达100亩（含）以上用地的“工改工”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200万元/亩的，给予资金奖励。
1.在项目取得开工许可证后，给予5万元/亩的资金奖励，每个项目奖励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2.在项目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后，给予10万元/亩的资金奖励，每个项目奖励金额不超过1500万元；
3.在项目建成投产后，亩均产值达到400万元/亩且当年度营业收入达到1亿元的，给予3万元/亩的资金奖励，每个项目奖励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三）支持企业购置厂房
企业从园区开发运营企业中购置工业地产物业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可按其购置价格20%的标准申请购置奖励，分三个阶段（即签订购置合同后可申请拨付30%，项目投产后可申请拨付40%；企业上规或上限可申请拨付30%）给予奖励，每家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200万元。
（四）支持企业降租金
园区开发运营企业对外出租工业地产物业的，实际租赁单价低于园区工业地产物业出租均价（具体以专业第三方机构评估确定为准）的可申请奖励。奖励以单个租赁合同为单位，按（出租均价-实际出租单价）×实际出租面积×租赁期限（按自然月计算）的50%核定，每家企业获得的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五）支持企业开展厂房装修
企业在园区购置或租赁工业地产物业并在购置一年内开展装修的，可按实际支付的装修费用的10%标准申请厂房装修奖励，每家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六）支持企业申请融资贷款
企业根据当年度新增的有效、合法且用于新购置厂房或生产设备的银行贷款合同，按其当年度实际支付利息的30%给予奖励，每家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如企业同时享受深圳市或者汕头市同类奖励，则本项奖励可叠加深圳市和汕头市其他同类奖励，但奖励总额不得超过贷款实际发生利息总额。
（七）支持企业扩大规模
1.对年产值连续2年正增长，并且上一年度总产值达1亿元以上且同比增长超10%的工业企业，按上一年度产值增量的1%给予奖励，每家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2.对年度总销售额对比上一年度增长超10%且达到5000万元以上的限上批发企业，按上一年度总销售额增量的10%给予奖励，每家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对年度总销售额对比上一年度增长超10%且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限上零售企业，按上一年度总销售额增量的10%给予奖励，每家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50万元。
（八）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
对规上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且符合数字化经营应用场景的项目，经专家组评审后达到数字化三级及以上水平的，按照当年度审定的投入数字化转型费用的20%给予资金奖励，每家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30万元。
（九）支持企业创新创优
支持工业企业主动加大创新投入，积极申报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专精特新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1.对首次通过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的，给予20万元的奖励；对首次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的，给予10万元的奖励；对首次通过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的，给予5万元的奖励。
2.对首次通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的，给予15万元的奖励；对重新复核通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的，给予10万元的奖励。对首次通过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认定的，给予10万元的奖励；对重新复核通过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认定的，给予5万元的奖励。
3.对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给予10万元的奖励；对重新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给予5万元的奖励。
（十）支持配套园区商贸服务及工业企业产销分离
企业在园区发展商贸服务配套及工业企业进行产销分离的，对当年度新上限的商贸企业（含月度），在上限次年给予每家10万元的奖励。
（十一）支持工业企业拓展出口业务
工业企业参加国内外展会，拓展全球市场，按单个标准展位展位费的50%的比例给予奖励，每家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10万元。
二、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保障。汕头市濠江区商务局负责第（七）条第2项、第（十）条-（十一）条的组织申报、审核工作，审核通过后，由汕头市濠江区商务局向汕头市濠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申请拨付；其他支持措施由汕头市濠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组织申报、审核和资金拨付。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头指挥部驻濠江区产业协作工作组负责安排本措施专项资金。本措施涉及资助资金实行总量控制，超出年度预算的，按比例折算兑现。
（二）加强资金监管。若经查实企业出现骗补情况，或发生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件等重大责任事故，将取消其资助资格，并追回已发放的资金。对构成失信行为的，纳入失信企业名单。
三、有关要求
本措施由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头指挥部驻濠江区产业协作工作组、汕头市濠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和汕头市濠江区商务局共同负责解释，自2025年11月1日（具体时间以发布之日为准）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在本措施出台前已完成全部建设或已竣工验收的项目，不纳入本奖补措施的支持范围。
本措施可叠加其他各类相关政策。实施期内如遇国家法律政策调整，按调整后的国家法律政策执行。如遇园区范围调整，按调整后的范围实施。有效期届满，经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行的，视情况重新修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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